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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谁在做新闻？
———对数字新闻生产者的类型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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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数字时代，中国的数字新闻生产者包括社会媒体、商业媒体和个人媒体三种

基本类型；社会媒体由传统媒体、政务媒体和其他社会媒体构成；三类主体并非完全封

闭，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转化的动力。 因为三类主体在目标设置上存在根本性差异，所

以数字新闻系统区别于其他社会系统的独特性在于“借助新闻谋事”，这与大众传播时期

传统媒体所宣称的“新闻天然服务于社会”有所不同。 数字新闻业的新行动者在虚实混

融的界面工作，有着自己的新闻生产特征。 为了做好新闻舆论工作，未来应该将多元主

体，尤其是传统媒体以外的新行动者，作为“关键变量”引入新闻学研究，做到职业新闻与

日常新闻并重，并尤为关注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转化机制，努力推动日常新闻的职

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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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技术具有很强的开放性，致使传统媒

体对新闻生产的垄断（渠道 ＋ 职业）被打破，新
主体有了更多入场可能。 人人都有机会做新

闻，也从直观感受成为实证结论。［１ － ２］作为对新

现象的回应，十年来，中国新闻学研究出现了

很多呼吁视角转向的文章，如网络化关系转

向［３］、受众转向［４］ 和实践转向［５］ 等。 虽然说法

不一，但都强调超越（ ｂｅｙｏｎｄ）职业范式，关注

普通人的新闻实践。 这种视角转换，与全球新

闻研究的发展趋势基本一致。［６］ 因此，研究者

需要跳出大众传播时期形成的传统媒体中心

观念和职业新闻研究范式，从“实践和公共生

活角度” ［７］ 出发，以更开放的心态看待数字新

闻，将非职业性的广义新闻也纳入观察视野，转
入“走向生活世界的完整新闻学” ［８］研究。 本文

欲遵循这一思路，从生产者角度出发，探究新闻

研究中一个古老的“新”问题：谁在做新闻？
大众传播时期，新闻生产是指新近变动的

事实经过加工形成新闻作品的过程。［９］ 这一过

程主要由新闻选择、新闻采访、新闻制作和新

闻编排构成，流程简明、清晰，是一种单向的、
以传统媒体为中心的生产方式。 数字时代，新
闻的产品属性日益受到重视，借鉴市场化生产

与营销方式，“设计思维” ［１０］ 被提前置入新闻

生产的各个环节，使得新闻生产的流程被进一

步拓展至选题酝酿和传播反馈阶段。 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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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的新闻生产包括从策划、选题、采集、
制作、发布、传播到反馈的全过程。 新闻生产

的广义内涵被挖掘。 借鉴全球价值链理论对

产品价值增值过程的类型化分析框架，①数字

新闻生产大致可分为三个环节，即上游的采编

环节（获取原材料）、中游的制作环节（生成新

产品） 以及下游的传播与互动环节 （关联用

户）。 如此一来，新闻生产不再是狭义上的新

闻采访与写作，而是广义上的新闻生产链，数
字新闻生产者的内涵和外延也被进一步拓展。
因此，大众传播时期，面对“谁在做新闻”这个

问题，大部分人都可以脱口而出，媒体，即以报

纸、广播和电视为代表的传统新闻媒体，这是常

识。 但若换个问法，改成数字时代谁“还”在做

新闻，问题一下子就变得复杂起来。
我国向来重视新闻舆论工作，但这里的新

闻多被解读为狭义上的“职业新闻” 。 数字时

代，既然新闻业的网络化、液态化和复杂化已

成现实，很多新主体（或者说新行动者）切实参

与甚至主导了部分新闻的生产。 那么，在中国

语境下，这些新生产者是谁？ 如何对其进行类

型化？ 他们的新闻生产行为有何特征？ 解决

这些问题，成为理解数字新闻，进而做好新闻

舆论工作的基础。

一、概念界定与筛选标准

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首先需要对文章中

的“新”概念进行统一说明，避免产生歧义。 同

时，这也是为研究设计阶段的数据筛选明确标

准的过程。 因为本文关注的是中国数字新闻

生产者，所以对概念的选择与阐释讲求本土

化，使其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在坚持中国问

题、中国视角和中国立场的同时，争取服务于

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何为数字新闻？ 在陆定一“新闻是新近发

生的事实的报道” ［１１］２４ 这一经典定义的基础

上，基于新闻的本体是新事实②、事实是事情的

真实情况这一基本判断，本文将数字新闻界定

为多元主体 ／行动者通过数字媒介对新事实的

公开叙述。 这里的“新事实”，既包括新近发生

的事实，也包括新发现、新发明等其他客观事

实。“公开叙述”除了职业报道，还包括公众言

说、社会评价等各种“新”形式。 本文的核心问

题与基本立场———超越职业新闻范式———决

定了对数字新闻的广义解读，这也重申了新闻

是事实的一种反映，［１１］７６ 以及新闻不等于真

相［１２］。 与大众传播时期的职业新闻相比，数字

新闻更强调数字媒介生态系统的内生性、生产

实践中的多元行动者网络、跨学科性以及生产

者、用户、技术、平台和文本之间的网络化与动态

性关系。 同时，需要强调的是，作为本文研究对

象的数字新闻只涉及一种文本或话语类型，［１３］

而非本体论意义上的新信息或新鲜事实。
数字时代的新闻由三部分构成，即职业新

闻、日常新闻③以及二者的交叉地带（或可采用

斯诺“第三种文化”的命名方式，暂且将其称作

第三新闻空间）。 如何区分职业新闻和日常新

闻，答案取决于规范化程度和所涉议题。 由于

受客观、公正等职业规范的影响程度不同，职
业新闻是高度结构化和制度化的，而日常新闻

的相关要求则不高（甚至可能没有）；职业新闻

往往以“非日常生活世界”④的内容为主，而日

常新闻则主要呈现“日常生活世界”的内容。
在职业新闻工作者看来，日常生活世界可能不

太具有新闻价值，尤其是公共价值或社会价

值。 如果想更简单地区分二者（借助职业新闻

工作者的视角），日常生活世界就是不太具有

新闻价值的世界，非日常生活世界则是具有新

闻价值的世界。
在交叉地带（第三新闻空间），至少包含两

种基本动力，即职业新闻的日常化和日常新闻

的职业化。 这种变化趋势是由制度、技术以及

新闻业自身发展需要等多种因素共同推动的。
数字时代存在一条新闻类型光谱（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其一极端（ｐｏｌｅ）是纯职业新闻（如短消息），另
一极端是纯日常新闻（如日常闲聊），它们之间

存在着难以量化的、微妙的转变潜能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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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新闻中为何也存在着大量的新黄色新

闻———日常新闻的极端形式，以及前媒体人生

产的日常新闻为何具有很强的专业性，都可以

在交叉地带的语境下得到解释。 数字时代之

所以出现新闻类型光谱上多种“新闻”并存的

现状，一方面是因为新闻概念更贴近本体论而

非报道论，另一方面则与传统媒体 “渠道失

灵” ［１４］， 丧 失 了 部 分 职 业 管 辖 权 （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
ｔｉｏｎ） ［１５］１３有关———新闻生产的垄断被打破，职
业新闻的制度性规范没有完全被新主体采纳

和实施，今日头条“我只是新闻搬运工”式的拒

绝担责的观念，依然广泛存在。
在中国的制度语境中，职业新闻（有趋向

日常化的动力）约等于具有制度合法身份的主

体生产的新闻，日常新闻（有趋向职业化的动

力）则指向其他主体生产的新闻性内容。 从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２０１７）和《政
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检查指标》（２０１９）等官方

文件来看，具有制度合法身份的主体包括两

类：一是“新闻单位（含其控股的单位）或新闻

宣传部门主管的单位”运营的传统媒体；二是

“各级行政机关、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

其内设机构”开设的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
即传统媒体和政务媒体。 这就从制度上首先

明确了两类生产主体：传统媒体和政务媒体。
传统媒体具有一级采编资质，而政务媒体发布

的政府信息则具有很强的公共价值。 同时，也
明确了日常新闻的概念，即传统媒体和政务媒

体以外的新主体 ／行动者生产的新闻性内容。
何为数字新闻生产者？ 简单来说，即所有

定期持续生产———这也是现代报纸出现的核

心标志———数字新闻的主体。 这是一种狭义

上同时也是更为严格的界定，目的是为了强调

持续给新闻生产带来影响的主体。 从逻辑上

看，这个主体既包括个人（以及由个人构成的

组织），也包括具有“拟制主体性” ［１６］ 的智能

物，如 ＣｈａｔＧＰＴ、Ｓｏｒａ。 但是鉴于人工智能技术

没有突破意识和情感壁垒，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主体观对主体的限定，所以拟制主体仍是一种

人类控制之下的“伪主体”，体现的是技术的工

具属性，现阶段的实证研究只能在人的框架下

去讨论它。 至此，当前的数字新闻生产者可以

进一步概括为：持续进行数字新闻生产的个人

或组织。
上述定义既符合国家对新闻生产者的制

度规定（本土化取向），也没有忽略数字新闻系

统中广泛存在的新闻性内容（实践性取向），还
对新闻学研究应该超越职业取向，进行范式转

换进行了回应。 除了前文提到的哲学基础及

研究转向外，日常新闻这一概念的提出，还与

合法性来源的多样性有关。［１７］如果说传统媒体

和政务媒体的合法生产身份由制度赋予，那其

他行动者的合法生产身份则由用户和社会赋

予，并经由市场检验。 这也引出了日常新闻与

新闻泛化的区别，即前者强调通过关注新入场

者重构新闻边界，后者则突出转型时期“新闻

边界与其他信息边界日益模糊” ［１８］ 的状态，警
惕的是泛化一切的后现代，可能导致特定事物

原有魅力的丧失。 由此看来，日常新闻或许是

解决新闻泛化问题的方式之一。
既然制度层面对生产主体的规定如此清

晰，实践中为何又能看到大量日常新闻存在，
且其在一定程度上被制度所默许？ 除了在媒

介化社会中完全禁止日常新闻生产不太现实，
以及新闻作为一个“半职业” （与医生、律师等

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职业相比）排他性不强外，
系统论或许还可以提供一个解读视角。 系统

论认为，一个完全封闭的系统无法长久持

存，［１９］因此需要给日常新闻留下适度的弹性空

间。 这是数字新闻系统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
也因管辖权的部分空位状态，给新闻职业发展

提供了新机会。［１５］１３由此可见，日常新闻被规范

而非禁止，有其现实价值和意义。

二、文献述评

数字时代，谁在做新闻？ 已有成果主要散

落在新闻生产者分类研究（区别于有科学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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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类型学研究）之中，突出表现为对新入场者

的关注。 学者们倾向于运用新概念来形容这

些新主体，如平台型媒体、数字新闻创业公司

和先锋记者等。 而且对新主体进行了分类尝

试，但命名方式并不统一，关于同一个概念的

理解也不尽相同。 总体来说，这些研究具有以

下三个特征。
首先，已有研究多采用二元视角，以传统

媒体为中心展开讨论。 例如 Ｗｒｉｇｈｔ 等人在探

究中国数据新闻时，将媒体划分为党媒和商业

媒体两类。［２０］Ｙａｎｇ 也采用了类似的方式，将中

国媒体分为政党媒体和市场化媒体。［２１］也有一

些研究创新性地引入了城市与乡村［２２］、主流文

化与亚文化［２３］等二元概念，尝试用新视角观察

数字时代的新闻生态系统。 二元视角的好处

是简单、直接，可以帮助大家在脑海中快速描

绘新兴力量的样貌，但也容易与二元对立的哲

学传统勾连起来，造成偏见。 这一点在西方媒

体的相关研究中尤为明显。 近年来，西方学者

提出了很多形容新入场者的概念，如另类媒体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ａ ）、 超 本 地 新 闻 （ ｈｙｐｅｒｌｏ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矫正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ｖｅｒｓ）、闯入者（ ｉｎ⁃
ｔｅｒｌｏｐｅｒｓ）和叛乱者（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ｔｓ）等。 这些充满

情感隐喻和符号价值的表达，有新入场者向传

统媒体宣战的意味，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不同

主体间的共性与协作可能。 而且这些概念的

应用往往比较随意，正如有研究者所反思的那

样，关于超本地媒体这一术语，存在争议，研究

结果也无法形成一种类型（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２３］ 同时，
这种二元对立叙事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因
为中国不同数字新闻生产者之间是一种相互

补充，而非替换或对立的关系。［２４］因此，中国语

境下，应该对专业媒体、主流媒体等命名方式

有所警惕。 因为含有偏见的命名可能会遮蔽

视线，使研究者无法更好地回答“数字新闻生

产者是谁”“他们有何现实影响”等实然问题，
尤其是在数字新闻发展的初期。

其次，很多研究的对象属于参与者而非生

产者，或者说是二者的混合。 正如前文所言，

生产者需要定期持续进行新闻生产。 他们具

有一定的独立性和主导权，而参与者多以协作

身份出现，独立性弱、依附性强。 数字新闻业

是以多元行动者网络为实践主体的新闻业，［２５］

虽然参与者和生产者均是行动者网络中的一

部分，但就持续产生影响而言，后者的作用显

然更大。 在参与者的类型化方面，也取得了一

些成果，主要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展

开。 微观个体层面，Ａｈｖａ 探究了活动家、自由

职业者和学者等新闻业“中间人”———既不是

全职记者，也不属于典型受众的公民———的新

闻参与实践。［２６］Ｍａａｒｅｓ 等人以奥地利新闻领域

为例，确定了合法记者、重振者和专家博客等

１１ 种政治新闻行动者。［２７］ 中观组织层面，王辰

瑶等人通过个案研究，梳理了江歌案中的三类

传播主体：既有新闻媒体、网络原生媒体和个

人媒体。［２８］Ｋｕａｉ 等人通过描绘中国算法新闻传

播领域，展示了在这一不断变化的生态环境

中，主要参与者———数字平台、新闻机构和国

家监管机构———是如何相互竞争、合作和共生

的。［２９］宏观社会层面，传统媒体与另类媒体、官
方媒体与自媒体、平台媒体与内容媒体、主流

文化媒体与亚文化媒体等二元视角多与此相

关，抽象程度较高。 总之，此类研究既有微观

视角（个体），也有中观视角（组织）和宏观视角

（社会），其启发价值是可以在不同维度上理解

数字新闻生产者。
最后，很多研究中的分类并非严格意义上

的类型学研究，而是探究新闻参与［１］、新闻边

界［３０］和数据新闻［２４］ 等问题时的顺势为之，缺
乏对分类标准的详细说明，导致不同类型之间

交叉过大，科学性存疑。 由于不是一般意义上

的类型学研究，所以同一学者或研究团队关于

媒体分类的表述，经常处于变化和调整之中，
不利于知识的持续积累。 当然，这并非研究本

身的问题，而是研究视角不同造成的，这也提

醒我们，在使用新概念时，要尤其注意它被提

出时的语境和使用范畴。
总之，已有分类要么过于主观（如平台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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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这一概念会遮蔽平台作为基础设施和社会

环境的核心属性），要么过于分散（突出表现为

各种新概念呈井喷状），导致不同类型之间交

叉部分过大，常常让问题越辩越难，不符合类

型学的科学本性与简洁之美。 当然，也有一些

研究采用了类型学思维，如 Ｂｉｒｉｎｇｅｒ 等人将奥

地利媒体分为公共广播、私营商业媒体和非商

业广播公司三种，［３１］张志安等人将新新闻生态

系统的媒体行动者分为国有媒体和民营媒

体［３２］。 这些分别是从经济来源和所有权归属

出发进行的分类，有着相对清晰的原则和标

准，为本文的类型学研究，提供了借鉴与启发。
通过文献述评，也引出了本文分类时的价

值取向，即退出常用的谁才是“主流”的语言游

戏，在实证基础上，客观看待每个生产主体。
这意味着，本文会尽量避免主流媒体、专业媒

体等提法。 同时，会把平台视作新闻生产者开

展实践活动的时空场所，而非生产主体。 这既

是对“新闻环境平台化”和“社交平台基础设施

化”的回应，也强调了数字平台是新闻机构与

公众之间的中介。

三、研究设计

类型学研究是指从类型学（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角度

出发研究问题，可以将其理解为人类经验和日

常生活的结构化，［３３］ 其主要功能是识别、简化

和排列数据，以便用可比较的术语来描述它

们，［３４］最终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认识对象。 作

为类型 （ ｔｙｐｅｓ） 的类集体系 （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ｇｒｏｕｐ⁃
ｉｎｇｓ），［３５］它要求研究者有严谨的方法和科学

的类型化标准（这也指出了其与一般分类的区

别），而不同的标准可能会导向完全不同的类

型化结果，这恰恰说明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多样

性。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

代码》（２００９）六大类型化原则⑤的基础上，结合

拉斯韦尔［３６］的观点，并根据中国数字新闻业的

实际情况（处于发展初期，系统化程度不高），
本文将数字新闻生产者的类型化原则明确为

科学性、相对互斥性、本土性、常识性和简洁性

五种。 科学性是指符合客观对象的本质属性，
有解释力；相对互斥性是指能最大程度地与其

他对象区分开来；本土性是指符合中国的实际

情况；常识性是指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尽量尊

重社会共识；简洁性是指简洁明了，易理解，易传

播。 其中，科学性为第一原则。
进行数字新闻生产者的类型学研究，第一

步需要明确生产者可能都有谁。 鉴于国家层

面明确了传统媒体和政务媒体的合法身份，该
问题可以简化为：数字时代，除了传统媒体和

政务媒体，谁还在做新闻？ 本文将微信公众平

台作为数字新闻生产者的实践场所，该选择原

因有三。 第一，微信是国内最大的社交平台之

一，也是中国“自媒体”的源泉。 第二，新榜⑥每

月会发布“中国微信 ５００ 强”名单，且从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开始，不再纳入通常意义上的、影响力较

大的时政类新闻媒体机构及政务媒体机构的

官方公众号（如人民日报、澎湃新闻和浙江宣

传等）。 这为本文筛选新生产者提供了数量丰

富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案例库。 且以往的实证

研究也表明，该大数据网站具备内容有效性。
第三，每个公众号的主页都会公开显示账号主

体、认证主体等信息，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程

度符合中国规章制度、具有类型学特征的认证

分类体系，依据的标准是所有权。 它虽然针对

的是所有内容生产者，但可以为新闻生产者的

类型学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指出了组织

及个人身份，为再类型化（依据组织目标）提供

可能。 同时，从 ２０１５ 年开始，笔者一直从事公

众号编辑工作（含兼职），九年来未曾中断，运
营过近十个公众号，涉及新闻类，对公众号的

总体情况比较了解。
本文的编码时间为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具体操

作步骤如下。 首先，在前文概念界定的基础

上，明确新闻类公众号（数字新闻生产者）的筛

选标准，即持续进行周期性的数字新闻生产。
对持续性的界定为至少半个月，周期性界定为

每周或每日。 将持续性界定为至少半个月，而
·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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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更久，主要是出于丰富样本量的考虑，同时

也体现了对新入场者的适度宽容。 周期性的

界定则与现代报纸的关键特征保持一致。
其次，从中国微信 ５００ 强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份⑦

榜单中筛选出所有新闻类公众号（即职业新闻

公众号、日常新闻公众号以及靠近新闻光谱中

间位置的第三类型）。 具体方法是，先查看榜

单中的公众号名称，对于提示明显的传统媒体

公众号（如江苏交通广播网），直接编入数据

库。 对于依靠名称无法判断其性质的公众号，
则搜索该公众号，查看公众号主页信息和近半

个月的头条推文，从而或排除，或编入数据库。
该工作由笔者一人完成，历时一个月。

然后，用 Ｅｘｃｅｌ 表格记录认证类型、认证主

体和主体类型等表示公众号主体身份的公开

信息。 为保证信度，本文还对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份的

榜单进行了数据统计，方法类似。 因为榜单中

存在大量重复名单，所以 ９ 月份的统计难度降

低。 在进行完 ９ 月份的账号编码后，笔者发现

没有新主体类型出现，可以判定为达到数据饱

和。 最终共得到新闻类公众号 ３７０ 个。
最后，以公众号的认证分类体系为参照，

对 ３７０ 个新闻类公众号的主体信息进行初步分

类，共得到七种基本类型，即媒体、政府、事业

单位、企业、个体户、未认证的个人和认证了的

个人。 从公众号所有权来看，个体户、未认证

的个人和认证了的个人可以整合为个人。 至

此，可以得到一个基于微信公众号认证体系的

数字新闻生产者类型：媒体、政府、事业单位、
企业和个人。

上述不同步骤之间并非机械操作，而是一

个不断编码与反思的过程，这意味着步骤之间

存在交叉与对话，进行了多轮编码工作。 在个

人编码保证标准一致的优势下，最大程度确保

信度和效度。 总体而言，本文的研究设计采用

的是一种实践理论视角和行动主义立场，即根

据实际生产行为去反推谁在做新闻。 这种自

下而上的方法，有利于打破现象学一直所批判

的“前知识偏见”。

四、研究发现与讨论

（一）类型化数字新闻生产者

这一内生于公众号内容生产者认证系统

的分类结果，如果直接挪用至数字新闻生产者

领域，难免会产生互斥性危机（背后隐含着更

深层次的科学性危机）。 例如，在我国，由于传

媒体制改革的影响，传统媒体既可能认证为媒

体，也可能认证为事业单位或企业，加之我国

的经济体制具有特殊性，企业系统里的国有企

业与民营企业也存在根本性区别，而这种差

异，在公众号的分类体系中无法直接体现，因
此需要进行再类型化操作，解决互斥性和科学

性问题。
本文进行再类型化的标准是组织目标。

组织社会学认为，不同的组织，其组织目标不

同，且组织一旦形成，其目标（尤其是核心目

标）具有稳定性，不会轻易改变，即韦伯所言的

组织会按照明确的目标进行设计。［３７］１３这为基

于不同组织对数字新闻生产者进行再类型化

提供了可能。
我国在进行上层建筑设计时，为人民服务

被确定为党的根本宗旨，也是各级政府的根本

宗旨。［３８］鉴于我国的媒体、事业单位等组织以

特定目标———与党和政府的宗旨高度一致，即
为人民服务———进行设计，因此它们可以被统

一表述为为人民和社会服务的社会媒体。 从

社会媒体的公共服务属性出发，国营企业（含
中央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创办的新媒体，也应

该归入这一类别。 这些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

的生产主体之间关系密切，例如事业单位满足

一定条件———从事公益性活动并且能够获得

公益性社会资源［３９］———可以转化为非营利组

织，很多政务媒体由传统媒体代为运营等，所
以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流动性。

这样一来，在公众号的分类体系中，就只

剩下民营企业和个人两个类别。 因为民营企

业以盈利为组织的最终目标，所以本文将其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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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商业媒体，用于区别以提供公共服务为宗旨

的社会媒体。 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国，社会媒

体中所规定的企业与民营企业存在根本性差

异：前者是“服务为目的，营利是手段”，而后者

则是“盈利为目的，服务是手段”，不能画上等

号。 在现实生活中区分它们，需要借鉴经济学

的相关知识，并结合企业自办公众号的生产实

践进行判断。 一个可行的原则是：比起企业如

何说，它们如何做更加重要。 事实上，经营企

业最理想的状态是在公共服务与盈利之间获

得平衡，但现实却复杂得多，很难达到这种极

佳状态。 因此，当服务社会与盈利出现矛盾

时，企业的天平倾向于哪一端，直接决定了其

属于社会媒体还是商业媒体。 换言之，若脱离

具体语境，社会媒体更多不是靠法律或自我言

说界定的，而是靠实际行动、社会信任和社会

口碑认定的。 这是一种高度抽象、十分理想化

的类型化方法，在实际操作时具有难度。
个人独立创办新闻类公众号时，不属于媒

体机构、企业等组织，个人目的非常多元，既可

能是自我言说、个人兴趣使然、自我满足感的

获得，也可能是逐利，亦有可能是多种原因的

综合。 因此，本文将其独立出来，称为个人媒

体（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ａ）。［４０］ 需要说明的是，从一些

个人媒体的推送频率和日推送条数来看，其明

显属于团队运作的产物（尤其是处于个体与企

业组织之间的个体户，如公众号科技美学）。
这再次强调了不同媒体类型之间的流动性，而
个人媒体具有向商业媒体转变的动力。

本文在概念使用上，采用商业媒体和个人

媒体，而非更折中的商业自媒体和个人自媒

体，主要基于这样一种判断：合法性的获取不

仅来自国家规定，还有受众赋予、社会赋予和

文化赋予等其他途径。 同时， 自媒体 （ Ｗｅ
Ｍｅｄｉａ）代表着草根网民掌握新闻话语权力的

实践，［４１］隐含着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二元对立

的意味，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而且日常生

活中的自媒体概念，更多强调的是内容生产，
而非新闻生产。［４２］ 除此之外，商业媒体和个人

媒体的命名方式也更加符合类型学的简洁原

则，并表达了对新生产者实际身份的关注、承
认与重视。 这些因素都促使本文放弃使用自

媒体这一概念。
以微信公众号的内容生产者认证分类体

系为切入点，结合制度规定和组织目标，本文

建构的新闻生产者网络包括社会媒体、商业媒

体和个人媒体三类，而社会媒体可以细分为传

统媒体、政务媒体和其他社会媒体三种。 其

中，传统媒体所属主体的制度规定为“新闻单

位（含其控股的单位）或新闻宣传部门主管的

单位”，政务媒体所属主体的制度规定为“各级

行政机关、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其内设

机构”。 为了符合类型学的常识性原则，在日

常语境中，这一分类体系可以表述为五分模

型，即传统媒体、政务媒体、（其他）社会媒体、
商业媒体和个人媒体。
　 　 在三类生产主体中，社会媒体的细分程度

最高，因为它与公共利益紧密相关，最易受到

国家、社会和公众的关注，直接表现为相关文

献较多，为讨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 当

然，这依然是一个相对宏观的分类，每个核心

类型之下都包含着丰富的类别。 例如，政务媒

体又可以分为政府门户网站和内生于微博、微
信等新媒体平台的政务新媒体两种类型。 同

样，商业媒体和个人媒体也不是铁板一块。 以

商业媒体为例，其中的科技公司，尤其是以百

度、腾讯和抖音为代表的平台型大公司，显然

具有其他民营企业所不具备的影响力和塑造

力。 因此，在之后的新闻学研究中，它们需要

被特别关注。
上述分类容易让人们误以为不同主体间

完全平等，但事实并非如此。 除了国家层面更

加强调和重视传统媒体与政务媒体外，不同生

产者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影响力差异。 从数

据库中两个月及以上连续上榜的新闻类公众

号来看，传统媒体 １１９ 个，占比 ３６. ８％ ；政务媒

体 ４ 个，占比 １. ２％ ；其他社会媒体 ８ 个，占比

２. ５％ ；商业媒体 １４５ 个，占比 ４４. ９. ％ ；个人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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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４７ 个，占比 １４. ６％ 。⑧鉴于新榜没有取消全

国影响力较大的传统媒体和政务媒体的参评

身份之前，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１８ 年中国微信 ５００ 强

的前三名均是传统媒体。 这说明，在上述量化

数据中，传统媒体和政务媒体至少占比 ３６. ８％
和 １. ２％ ，而其他类型则是最多拥有相关比例。
虽然本文暂时无法给出“谁是数字时代最有影

响力的新闻生产者”的答案，但有一点是毋庸

置疑的，即传统媒体在数字新闻系统中依然占

据优势地位，而商业媒体的影响力也不容

小觑。
　 　 上述类型化的呈现意在引起大家对新主

体的重视，因为它们代表了数字时代新闻生产

的新兴力量，正在颠覆传统的新闻生态。 多元

主体的存在，可以为数字新闻生态为何如此复

杂，提供一些解释。 假设关于何为新闻的界限

是清晰的———多元主体对新事实的公开叙述，
但毕竟生产主体不同，具体操作时，在要求和

规范上会产生很大差异，生产出的“新闻”自然

也各具特色。 这再次导向了一个很重要的方

法论：具体问题（不同生产主体）具体分析（不
同类型的“新闻”）。 可以说，该类型化模型为

我们在数字时代重新思考新闻生产、新闻选择

和新闻价值等古老的新问题，引入了新的关键

变量。
因为以往的职业规范多适用于传统媒体，

所以数字新闻业未来的努力重点应该是，在实

践中尽量形成一套统一的价值规范，引导不同

主体为提供高质量的数字新闻而努力，使数字

新闻系统继续发挥独特功能，并实现最终目

标：服务于国家、社会和人民。 同时需要明确

的是，所有主体都不能违背新闻业已有的核心

规范，如真实性原则，否则就应被驱逐出数字

新闻生产者队伍。 当然，不同类型间具有流动

性，并非完全封闭。 例如，当个人和企业以服

务社会为根本原则，并在行动中践行它，也能

成为实然意义上的社会媒体。 若社会媒体没

有坚持本心，生产的天平偏向市场和私利，则
有滑向商业媒体的风险。 而评判的这杆秤，自

在用户心中。
从历史纬度看，正如流行音乐的出现非但

没有否定古典音乐，反而将其价值更加突显一

样，“日常新闻”与“职业新闻”也可以视作一种

互补关系。 日常新闻可以丰富新闻形态，满足

多种需求。 但鉴于受众规模恒定及其注意力

资源有限，职业新闻人只有在保持权威和信任

优势的前提下，持续提供高度差异化的高质量

内容，才能继续享有核心位置，发挥舆论引导

优势。
（二）对三分模型的进一步阐释

借鉴西伯特等人［４３］ 在《传媒的四种理论》
一书中的类型化方式，本文建构出了分析数字

新闻生产者的七个纬度，即首要目标设定（暗
示着服务对象）、具体目标设定、实现目标的经

济手段、主要发展背景、直接管理者、实际行动

者以及在新闻类型光谱上的位置，以更好地了

解不同主体间的差异。
　 　 在我国，社会媒体的直接所有者为党和国

家，其服务对象为人民。 换言之，其首要目标

设定为为人民服务。 但由于通过不同的组织

机构执行，因此具体目标有所差异。 其中传统

媒体的具体目标为做好新闻舆论工作，⑨在事

业管理、企业经营的大背景下，它通过有限市

场化（如不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来支持目标

的实现，直接管理者是宣传部门和网信办，实
际行动者是新闻单位（含其控股的单位）或新

闻宣传部门主管的单位。 政务媒体的具体目

标设定是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４４］它实现目标

的主要经济手段是国家财政。 政务媒体是在

新服务理念以及新媒介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

下创办的，直接管理者是党和政府，由各级行

政机关、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其内设机

构参与实际行动。 其他社会媒体的具体目标

是在各自领域服务好人民，实现目标的经济手

段以国家财政和有限市场化（如电力、石油、军
工等国家重点行业不允许外资进入）为主，发
展背景与政务媒体相同，主要行动者是外在于

传统媒体和政务媒体的事业单位、国企和非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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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组织等。 除了区别，不同主体之间也有联

系，例如部分政务媒体由传统媒体代为运营

（如天府发布），很多传统媒体也承担了政务媒

体的职能（如人民网领导留言板），这体现了社

会媒体的整体性与协调性。 在新闻类型光谱

中，传统媒体和政务媒体主要提供规范化程度

高的职业新闻，但在受众转向、流量竞争以及

打造服务型政府的背景下，有趋向日常化的动

力；其他社会媒体则以提供日常新闻为主，但
因为组织自身的规范程度很高、规章制度严

格，进而会间接影响新闻生产，所以这些日常

新闻更加偏向职业化。
商业媒体的实际行动者是以民营企业为

代表的各类“盈利性组织”⑩，它们的出现与我

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

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

展———密切有关。 商业媒体以企业组织及其

利益相关者（创始人、股东等）为服务对象，以
盈利为第一要义，这是由盈利性组织的组织特

性决定的。 商业媒体是在技术赋权和新盈利

理念不断扩散、运用的背景下出现的，其直接

管理者是市场监管局，并受到信息传播类法律

法规及其派生的平台规则的约束。�I1从已有研

究来看，商业媒体往往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新闻

生产者身份，这一方面是由于其不具制度合法

性，害怕被惩罚，［４５］ 另一方面则与其不想承担

新闻职责和社会责任相关［４６］。 商业媒体提供

的是日常新闻，但由于商业组织自身的职业化

程度相对较高，且面临着双重监督，因此有趋

向职业化的动力。
个人媒体是生产者中的一种特殊类型，作

为非组织性主体，它的首要目标可以归纳为为

自我服务。 这里的服务可能具有公共性，也可

能是私人性的。 换言之，即使个人公众号的定

位是服务社会，但根本驱动力还是个人理想的

实现。 因此，这里的为个人服务并非是否定层

面的，它隐含着多元价值取向。 个人媒体的直

接所有者是多元化的个人，这就决定了其具体

目标存在较大差异，既可能是自我言说、服务

社会，也可能是满足兴趣、逐利等。 个人媒体

主要提供日常新闻，其直接管理者是相关法律

法规及其派生的平台规则，可能也有趋向职业

化的动力，但远没有其他新行动者那样强烈的

内外部压力。 但也有一些特例，如很多个人媒

体是由前媒体人创办的（比如公众号呦呦鹿

鸣），就具有明显的职业化特征。 一些影响力

比较大的个人媒体，或许可以通过打赏、广告

分红和带货等方式营利。 个人媒体的出现与

技术赋权密切相关，网络、社交平台等具有开

放、互动和平等特征的新媒介技术的出现，让
自我表达有了新的时空场所，并让一个被认为

已中断的传统———“文人论政” ［４７］ 有了新的表

现形式。 个人媒体是一种非常稀有的类型，在
公众号、抖音等社交平台上开通账号容易，但
定期持续进行内容生产，并最终成为一个生产

者，则是一件颇具挑战的事情，尤其是在没有

团队合作，单打独斗的情况下。个人媒体是个

人志趣的产物，当个体行动者面临生存压力

时，它很容易被抛弃。 对于有一定影响力的个

人媒体而言，则可能被商业媒体收编。 呦呦鹿

鸣、燕梳楼和雷叔写故事等观点类个人媒体是

公众进行自我言说和参与公共生活讨论的尝

试。 它们存在着很多个性化特征，不易或者说

不愿受太多规范限制，这是对存在主义生命自

由理念和后现代主义拒绝宏大叙事的印证。
个人媒体具有组织类媒体所缺乏的微妙和灵

活，以及一种“不受束缚”的自由感和冒险精

神。 在职业新闻发展了 ４００ 多年后的今天，［４８］

我们很难想象个人如何主导新闻生产，但在新

闻演变的历史长河中，恰是个人推动了新闻业

的形成与发展。 例如，１６ 世纪，一份手抄新闻

服务，基本上由一个消息灵通的个人完成。［４９］

甚至到了 １９ 世纪 ３０ 年代初，办报都极端个人

化，一个人往往兼任编辑、记者、业务经理和印

刷商。［５０］因此可以说，个人媒体是新闻生产的

最初主体，而团队协作、多人供稿和层层审核

的组织化生产模式反倒是后来长期实践的产

物。 在新闻职业化的过程中，大众媒体机构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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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收编等方式将个人媒体“驱逐”，如今，互
联网和社交平台则让其有了重回大众视野的

可能。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复位”。
经济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相互作用且全面

的动态系统。［５１］ 传媒体制改革后的媒体组织，
也面临着难以巧妙权衡社会服务与经济收益

的困境。 国家虽然倡导采编与经营分开，但在

实际运行中，由于经济负担较大，记者也被迫

承担起了售卖版面、时段等营销任务。［５２］ 这在

媒介体制有所不同的西方同样存在。［５３］类型化

数字新闻生产者并非易事，但如何厘清不同生

产者之间的关系，则更具挑战性。 新闻场域从

来不是非黑即白，数字新闻场域更是如此。 这

就要求我们采用动态的视角来看待各类新闻

生产主体，而不是在不同生产者之间构筑高

墙，对它们之间的转化、协作与竞合视若无睹。
当脱离具体语境，无论是首要目标，还是具体

目标，其设定都是一种应然层面的规定，在实

然层面能否将观念和目标转化为实际行动，才
是决定媒体为何的核心因素。 因此，个人媒

体、商业媒体有转变为社会媒体的动能。 反之

亦然。 当采用现象学方法，将制度、经济等内

容统统悬置，跳出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该类

型化方法依然具有阐释力，即从宗旨、目的以

及更为重要的实践和行动出发，进行判断：社
会媒体为社会和人民服务，商业媒体为股东和

利益相关者服务，个人媒体为自我服务。
如果将数字新闻业视作一个社会系统，通

过类型学研究可以发现，在该系统内，存在着

三个有所差异的子系统———社会媒体子系统、
商业媒体子系统和个人媒体子系统。 它们的

共同之处是，都在做新闻，都想依靠新闻的力

量谋事，但目标设定上存在一些差异，这也证

明了系统本身的复杂性。 与大众传播时期的

新闻业相比，数字新闻业更像是一个“复杂系

统”（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５４］。 这也引出了另外一

个问题，即新闻是目的还是手段。 回答这个问

题不难，因为从史学视角来看，新闻一直作为

手段而存在，为政治服务，为战争服务，为了解

世界服务，等等。 可以说，新闻作为手段所要

达成的目标，经历了很多变化，并非从一而终。
无论是横向不同国家间的对比，还是纵向历时

性的比较，都可以得出这一结论。 新闻是高度

功能导向的，从这个角度而言，它被称作“产

品”并被学界快速接受，主要是因为其与市场

上流通的商品在提供服务、功能这一底层逻辑

上相通。 与其他社会系统相比，数字新闻系统

的独特功能———也是其得以存在的基础———
在于“可以借助新闻谋事”，明显区别于传统新

闻系统所宣称的，且已逐渐成为社会共识的

“新闻天然服务于公共利益”。 这也是数字新

闻业作为更复杂系统的问题所在：新闻虽然还

是手段，但子系统的服务目标不再一致了。 概

括而言，新闻从来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新闻

系统的核心功能是“借助新闻谋事”。 大众传

播时期，由于垄断（职业 ＋ 传播渠道）的存在，
传统媒体系统的“借助新闻服务于社会 ／民主”
被与“新闻天然服务于社会 ／民主”画上等号；
数字时代，多元主体的出现（三个有目标差异

的子系统），让新闻系统“借助新闻谋事”的核

心功能可见。
鉴于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 “目标替

代” ［３７］１３现象，未来的研究应该重点关注两个方

面：首先，防止社会媒体组织出现目标替代，偏
离了服务社会的初衷；其次，引导商业媒体组

织逐步进行目标替代（最起码是部分替代），防
止商业媒体的天平过于倾向经济利益。 对于

非组织的个人，也应该通过文化、规则等制度

性力量，引导其形成服务意识和服务观念。 想

实现这些目标，在全社会加强新闻素养教育，
将变得尤为迫切。

（三）绘制数字新闻生产者图谱

既然已经明确了数字时代的新闻生产主

体，下一步应该尝试绘制出这幅生产者网络

图。 在绘图的过程中，本文的理论前提是：平
台作为基础设施和社会环境存在，数字时代的

新闻生产在虚实混融的时空中开展，“平台 ＋
智能终端 ／设备”充当着勾连虚拟与现实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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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因此，这幅数字时代的新闻生产者网络图

可以表述为，三大生产主体在虚实混融的时空

中开展的各种新闻实践活动（见图 １）。 因为数

字新闻业尚处于生成阶段，所以这幅图景表现

出了相当程度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既表现为

新闻系统内部各生产主体的地位变化，也表现

为新闻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交融、碰撞与摩

擦。 就内部而言，不同媒体之间存在着流动与

融合的可能，例如传统媒体可能与政务媒体融

合，传统媒体与商业媒体有协作实践，个人则

可以通过进入企业或媒体等组织转变为其他

类型的生产者；就外部而言，虚实混融的时空

有进一步拓展的趋势，而技术、制度、文化和舆

论等因素则持续向新闻系统输入外部信息，推
动其朝着某个方向慢慢塑形。 这种内外的双

重作用，正在使数字时代的新闻业慢慢成型。

图 １　 数字时代的新闻生产者网络图景

　 　 图 １ 展示了数字时代的新闻生产者网络图

景，虽然各类主体主要在虚实混融的时空中从

事新闻生产活动，但往往以现实时空为基础，
因此图中的生产者网络更偏向现实而非虚拟。
同时，因为不同时空之间存在能量转换，所以

它们都不是封闭的时空，这里使用虚线来表

示。 就生产者网络内部时空而言，不同主体之

间存在着流动的可能，因此三个主体之间存在

着交融的空间，而非完全闭合。 同时，随着智

能技术的不断革新，生产者网络有从现实时空

往虚拟时空缓慢移动的趋势。 如果元宇宙从

想象之物成为现实实践，这一进程将会被极大

推进。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虚拟环境与现实环

境共同影响着数字新闻业的形态，而这个“不
完美的圆”最终会被塑造出何种形态，依然需

要时间和实践来给出答案。

五、结　 语

当下，新闻研究的突出特征是，很多共识

被打破，曾经有明确答案的“老问题”被重新问

题化。 数字时代的新闻研究，应当超越职业范

式，打破对传统新闻业的过度依赖，［６］ 关注多

元行动者对新闻系统的形塑。 本文试图从生

产者这一角度出发，重构共识。 从类型学视角

出发，以微信公众平台的认证分类体系为切入

点，以制度设计、组织及个人目标为类型化依

据，本文试图解答“数字时代谁在做新闻”这一

核心问题，并提出了数字新闻生产者三分模

型。 同时，文章还对“数字时代的新闻生产者

图谱”进行了初步探讨。
以社会系统理论为观察视角，数字新闻系

统的最大问题是子系统间的核心目标差异过

大，这就使新闻系统的独特功能从大众传播时

期的“以新闻谋一事”变为“以新闻谋多事”，即
通过新闻手段实现多种差异性（甚至是互斥

性）目标。 数字新闻学研究的核心关切应该是

统筹各类生产者的力量，提高数字新闻的整体

质量，发挥其服务社会的价值。 当然，想扭转

这一格局，并非易事。 因为“盈利性组织”的天

平很容易偏向私利而非公利，在商业媒体转化

（至少部分转化）为社会媒体的道路上，注定存

在很多阻力。 这也让数字时代做好新闻舆论

引导工作变得颇具挑战性。
本文的理论增量是，在对核心概念进行本

土化界定的基础上，通过类型学方法回答了

“数字时代谁在做新闻”及关联问题，提出了数

字新闻生产者的三分模型（日常语境下可以表

述为五分模型），绘制了数字时代的生产者图

谱，并初步总结了新行动者的新闻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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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进行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一次探索性尝

试，本文也引出了很多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

题，例如：（１）通过量化研究方法，明确不同生

产者的影响力差异，使生产者网络图谱的权重

比例更精准；（２）进行跨平台比较研究，考察抖

音、知乎和小红书等不同平台上生产主体的新

闻实践差异，关注不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网

络；（３）进行跨国比较研究，在对比中洞察我国

数字新闻系统的特性，并引导其发挥应有的功

能；（４）在以多元行动者为生产主体的数字新

闻时代，如何做好新闻舆论工作；等等。
不可否认，本文的类型化结论可能会引起

一些争议。 例如，在该分类体系下，大家熟知

的凤凰网、腾讯网等新闻生产者会被归入商业

媒体，这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常识”。 但从知

识的发展历史来看，很多常识的科学性存疑

（如女权和黑奴问题），且争议恰是打开理论对

话的钥匙。 希望本文能抛砖引玉，引起大家对

数字新闻生产者（尤其是新主体）的更多关注，
并将其作为“关键变量”引入新闻生产、新闻真

实和舆论引导等经典研究议题之中，丰富新闻

学在数字时代的研究视角。

【注释】

①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ＵＮＩＤＯ）将全球价值链分为

以技术研发为特征的上游环节，以装配加工、生产

为特征的中游环节，以批发零售、营销为特征的下

游环节。 转引自孟晓华、雷宏振：《数字贸易驱动中

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内在逻辑、实践困境与路径

优化》，《河南社会科学》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０ 期。
② 正如《新闻的发明》《发掘新闻》等新闻社会史研究

所呈现的那样，从“新闻”发展演变的过程来看，无
论其形式、生产者、受众、内容、公开程度、规范要求

和传播范围经历了多少变化，人们对“新”和“事实”
的追求未曾动摇。 如果借用麦克卢汉的文学隐喻

手法，将新闻的演变历史比做大浪淘沙，那“新”和
“事实”则是沙尽之时的真金，而形式、谁在生产、具
体内容等只是在某一特定时期发挥作用的散沙而

已。 所以，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看，新闻即新事实。

这一观点也与已有研究形成呼应，参见芮必峰：《新
闻本体论纲》，《新闻与传播研究》１９９７ 年第 ４ 期。

③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作为新闻原初形式的

“日常新闻”一直存在，从未缺席。 只不过在职业话

语的强权之下，日常新闻往往不被视作新闻看待。
网络和社交媒介的价值是，打破职业机构的渠道及

话语垄断，让日常新闻在大众传播领域———而非局

限在人际的小圈层里———可见。 不是数字时代创

造了日常新闻，而是数字时代日常新闻的可见性被

提高，这也间接增强了其重要性，并形成了让数字

时代的新闻回归职业还是回归生活的矛盾与张力。
④ 非日常生活世界与日常生活世界相对应。 衣俊卿

认为，人类社会可划分成由三个领域组成的金字塔

结构：“（１）处于金字塔底部的最基础的层次是由衣

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等日常消费活动、日常

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构成的日常生活世界。
它曾是人类社会的原生态，是非日常生活世界得以

生成并赖以存在的基础。 （２）处于金字塔中部的是

非日常的社会活动领域，如社会化生产、经济、政治、
技术操作、经营管理、各种公共事务，等等。 （３）处于

金字塔顶部的是科学、艺术和哲学等自觉的人类精

神生产领域或人类知识领域。”参见衣俊卿：《现代

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第 １８ 页。
⑤ 这六大原则分别为科学性、实用性、简明性、兼容

性、扩展性和唯一性。
⑥ 新榜（ｎｅｗｒａｎｋ． ｃｎ）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正式运营，是一

家数据驱动的内容科技公司，覆盖全平台各层级新

媒体资源，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提供学术支持。
⑦ “中国微信 ５００ 强”月榜的公布日期有延迟，１０ 月份

榜单是笔者进行数据统计时的最新一期。
⑧ 数据核实与信度检验：需要说明的是，与组织账号

认定相比，个人账号认定具有一定的随意性。 某个

组织，也可以以个人身份进行认证。 例如，冯站长

之家拥有官方网站和官方 ａｐｐ，所属企业为深圳市

博巨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但在公众号上却认证为个

人。 因此，为了保证信度，本文对个人账号数据进

行了核实和清洗。 公众号的认证体系也存在一些

问题，例如新浪娱乐被认证为媒体，但从其认证主

体———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的股

权归属（四人持股）来看，它并不属于新闻机构，因
此归类为商业媒体更为恰当。

⑨ 具体可参考各类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以及媒体融

合的核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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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本文使用“盈利性组织”（而非更常见的“营利性组

织”）这一概念来形容以盈利为核心目标的各类组

织，从而与同时具有营利法人和公益法人特点的国

有企业进行区分。
�I1 这可能催生平台私权力，例如平台作为“超级把关

人”可能倾向于从严落实相关法规，过度限制公民

个人的言论空间，尤其是对商业媒体和个人媒体而

言。 参见张文祥、杨林、陈力双：《网络信息内容规

制的平台权责边界》，《新闻记者》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

【参考文献】

［１］　 刘鹏． “全世界都在说”：新冠疫情中的用户新闻

生产研究［ Ｊ］． 国际新闻界，２０２０，４２ （９）：６２ －
８４．

［２］　 ＨＡＮＵＳＣＨ Ｆ，ＬＯＨＭＡＮＮ Ｋ．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ｅｒｉｐｈ⁃
ｅｒ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ａ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ｎｅｗ ａｃ⁃
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Ｊ］．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２０２３，１１（７）：１２９２ － １３１０．

［３］　 黄旦． 重造新闻学———网络化关系的视角［ Ｊ］．
国际新闻界，２０１５，３７（１）：７５ － ８８．

［４］　 白红义． 受众转向：数字新闻的核心问题［ Ｊ］． 新
闻与写作，２０２３（７）：１．

［５］　 王润泽． 实践转向与元问题聚焦：对新闻学知识

体系创新的思考［ Ｊ］． 新闻记者，２０２２（２）：１４ －
１９．

［６］　 ＤＥＵＺＥ Ｍ，ＷＩＴＳＣＨＧＥ Ｔ． Ｂｅｙｏ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ｔｈｅｏ⁃
ｒ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ｉｓｍ，２０１８，１９（２）：１６５ － １８１．

［７］　 骆正林． 问题域的转换：公共新闻崛起与新闻理

论创新［ Ｊ］．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２０２２，４４（６）：１ － １０．

［８］　 李泓江． 走向生活世界的新闻学［ Ｊ］． 国际新闻

界，２０２２，４４（２）：２０ － ３６．
［９］　 李良荣． 新闻学概论［Ｍ］． ６ 版． 上海：复旦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８：３２３．
［１０］ ＡＩＴＡＭＵＲＴＯ Ｔ，ＢＯＲＧＥＳ － ＲＥＹ Ｅ，ＤＩＡＫＯＰＯＵ⁃

ＬＯＳ 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Ｄｅｓｉｇｎ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ａ ｍａｎｉ⁃
ｆｅｓｔｏ ｆｏｒ ｂｒｉｄｇ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Ｊ］．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２０２３，１１（３）：３９９ － ４１０．

［１１］ 陈力丹． 新闻理论十讲［Ｍ］． ２ 版． 上海：复旦大

学出版社，２０２０．

［１２］ 李普曼． 舆论［Ｍ］． 常江，肖寒，译． 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２０１８：２７９．
［１３］ 迪克． 作为话语的新闻［Ｍ］． 曾庆香，译． 北京：华

夏出版社，２００３：４．
［１４］ 喻国明，弋利佳，梁霄． 破解“渠道失灵”的传媒

困局：“关系法则”详解———兼论传统媒体转型

的路径与关键［ Ｊ］．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

报），２０１５，３７（１１）：１ － ４．
［１５］ 阿伯特． 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Ｍ］．

李荣山，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
［１６］ 孙迎光，汪大本． 人工智能拟制主体地位的马克

思主义审视［ Ｊ］． 甘肃社会科学，２０２１（２）：８１ －
８８．

［１７］ 郝宇青． 论合法性理论之流变［Ｊ］． 华东师范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５）：６７ － ７４ ＋ ７９．
［１８］ 涂凌波，刘梦青． 平台型媒体内容生产的新闻泛

化现象反思［Ｊ］． 青年记者，２０２３（１６）：２０ － ２４．
［１９］ 王辰瑶． “新闻 －宣传 － 故事”三元模型：论文化

子系统的形式界面 ［ Ｊ］． 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２３
（１０）：１０４ － １１４．

［２０］ ＷＲＩＧＨＴ Ｓ，ＮＯＬＡＮ 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ａｔ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２０２３，１１（９）：１６６４ －
１６８１．

［２１］ ＹＡＮＧ Ａ．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ａ：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ｌｅｎｓ ｏｆ ｃｒｉｓｅｓ［ Ｊ］．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ｄｉ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２，８（２）：６３ － ７５．

［２２］ ＨＯＢＢＩＳ Ｇ， ＥＳＴＥＶＥ － ＤＥＬ － ＶＡＬＬＥ Ｍ， ＧＡＢ⁃
ＤＵＬＨＡＫＯＶ Ｒ． Ｒｕｒ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ｓｕｂｆｉｅｌｄ［Ｊ］． Ｍｅｄｉ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Ｓｏｃｉｅ⁃
ｔｙ，２０２３，４５（７）：１４８９ － １５００．

［２３］ ＡＲＮＯＬＤ Ｃ，ＢＬＡＣＫＭＡＮ Ｓ． Ｒｅｔｒｉｅ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ｐｕｒ⁃
ｐｏｓｉｎｇ：ａ ｇｒｏｕｎｄ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ｈｙｐｅｒｌｏｃ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ｓｕｂ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ｅｎｓ ［ Ｊ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２０２３，１１（６）：１０６５ － １０８３．

［２４］ ＳＵＮ Ｙ Ｔ，ＬＩＡＮＧ Ｃ Ｙ． Ｈｏｗ ｈｅａｄｌｉｎ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ｎｅｗｓ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ｆｆｅｃｔ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ｕｓｅｒ ｃｌｉｃｋｓ ｏｎ Ｗｅ⁃
Ｃｈａｔ［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２０２３，１７（８）：１６９６ －
１７２１．

［２５］ 朱春阳． 数字新闻业中的媒体价值［ Ｊ］． 新闻大

学，２０２３（５）：２．
［２６］ ＡＨＶＡ Ｌ． Ｈｏｗ ｉ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ｄ ｂｙ “ ｉｎ －

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ｒｓ”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Ｐｒａｃ⁃

·７４１·

张兵杰：数字时代谁在做新闻？



ｔｉｃｅ，２０１７，１１（２ ／ ３）：１４２ － １５９．
［２７］ ＭＡＡＲＥＳ Ｐ，ＨＡＮＵＳＣＨ Ｆ．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

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Ｊ］．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２０２３，１１ （７）：
１２７０ － １２９１．

［２８］ 王辰瑶，刘天宇． 新闻权威为何失灵？ ———“江
歌案”中多元传播主体的话语实践［ Ｊ］． 新闻记

者，２０１９（５）：４ － １３．
［２９］ ＫＵＡＩ Ｊ，ＬＩＮ Ｂ Ｂ，ＫＡＲＬＳＳＯＮ Ｍ，ｅｔ ａｌ． Ｆｒｏｍ ｗｉｌｄ

ｅａｓｔ ｔｏ ｆｏｒｂｉｄｄｅｎ ｃｉｔｙ：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ｎｅｗ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Ｊｉｎｒｉ
Ｔｏｕｔｉａｏ［Ｊ］．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２０２３，１１（８）：１５２１ －
１５４１．

［３０］ 白红义，施好音． “中间地带”的边界工作：基于

创业媒体 Ｊ 播客的案例研究［Ｊ］． 新闻记者，２０２２
（１２）：１６ － ２９．

［３１］ ＢＩＲＩＮＧＥＲ Ｋ， ＳＥＥＴＨＡＬＥＲ Ｊ， ＰＥＩＳＳＬ Ｈ． Ｓｔｕｄｙ
ｓｈｏｗｓ ｈｏｗ Ａｕｓｔｒｉａ’ 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ｅｒｓ ａｒ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３ － ０２ － １７）
［２０２４ － ０４ － ２３］． ｈｔｔｐｓ：∥ ｅｎ． ｅｊｏ． ｃｈ ／ ｅｔｈｉｃｓ －
ｑｕａｌｉｔｙ ／ ｓｔｕｄｙ － ｓｈｏｗｓ － ｈｏｗ － ａｕｓｔｒｉａｓ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ｅｒｓ － ａｒｅ －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３２］ 张志安，汤敏． 新新闻生态系统：中国新闻业的新

行动者与结构重塑［ Ｊ］． 新闻与写作，２０１８（３）：
５６ － ６５．

［３３］ ＫＩＭ Ｋ，ＢＥＲＡＲＤ Ｔ． Ｔｙｐ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ｓｏ⁃
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ｃｈｕｔｚ’ 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Ｊ］． Ｈｕｍ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９，３２
（３）：２６３ － ２８９．

［３４］ ＭＣＫＩＮＮＥＹ Ｊ Ｃ． Ｔｙｐ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ｅｓ，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Ｊ］．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１９６９，４８（１）：１ －
１２．

［３５］ 李韧之． 类型学及其理论框架下的语言比较

［Ｊ］．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２００８（１）：１ － ６ ＋
１４．

［３６］ 拉斯韦尔． 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Ｍ］． 张洁，田
青，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２４．

［３７］ 周雪光． 组织社会学十讲［Ｍ］． 北京：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８］ 肖捷．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０３） ［２０２４ － ０４ － ２３］．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ｇｕｏｗｕｙｕａｎ ／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０３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５６６５５７． ｈｔｍ？
ｉｖｋ＿ｓａ ＝ １０２３１９７ａ．

［３９］ 王名． 非营利组织及其对中国事业单位改革的意

义［ＥＢ ／ ＯＬ］． （２００６ － ５ － １９） ［２０２４ － ０４ － ２３］．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ｍｃｔ． ｇｏｖ． ｃｎ ／ ｗｈｚｘ ／ ｂｎｓｊ ／ ｚｃｆｇｓ＿ｂｎｓｊ ／
２０１１１１ ／ ｔ２０１１１１２８＿８２１５２０． ｈｔｍｌ．

［４０］ ＬＵＤＥＲＳ Ｍ．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ｉｎｇ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ａ ［ Ｊ］．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０８，１０（５）：６８３ － ７０２．

［４１］ ＢＯＷＭＡＮ Ｓ，ＷＩＬＬＳ Ｃ． Ｗｅ ｍｅｄｉａ：ｈｏｗ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ｓ
ａｒｅ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ｎｅｗ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
Ｒｅｓｔｏｎ：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ｒｅｓ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２００３．

［４２］ 唐亚华． 投资人，卷向自媒体［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３ －
１２ － ０７） ［２０２４ － ０４ － ２３］． ｈｔｔｐｓ：∥ｍｐ． ｗｅｉｘｉｎ．
ｑｑ． ｃｏｍ ／ ｓ ／ ｑ － ｘＲｇＷＷ５ＧｔＨ５ｑＱＣｎ５１ｂＮＬＡ．

［４３］ 西伯特，彼得森，施拉姆． 传媒的四种理论［Ｍ］．
戴鑫，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６ －７．

［４４］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政务新媒

体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 － １２ －
２７） ［ ２０２４ － ０３ － １１ ］．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８ － １２ ／ ２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３５２６６６．
ｈｔｍ．

［４５］ 林羽丰，古玥． 网上的“当事人发声”究竟是什

么？ ———基于对媒体 Ｘ 当事人栏目组的田野调

查［Ｊ］． 新闻记者，２０２１（１１）：４１ － ５２．
［４６］ 蔡元臻． 新媒体时代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的完

善———以“今日头条”事件为切入点［Ｊ］． 法律科

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５，３３（４）：４３ － ５１．
［４７］ 傅国涌． “文人论政”：一个已中断的传统［Ｊ］． 社

会科学论坛，２００３（５）：５２ － ５８．
［４８］ ＷＥＢＥＲ Ｊ． Ｓｔｒａｓｓｂｕｒｇ，１６０５：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Ｊ］． Ｇｅｒｍ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２００６，２４（３）：
３８７ － ４１２．

［４９］ 佩蒂格里． 新闻的发明：世界是如何认识自己的

［Ｍ］． 董俊祺，童桐，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２０２２：１３．
［５０］ 舒德森． 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Ｍ］． 陈昌

凤，常江，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１１．
［５１］ ＳＨＥＮＧ Ａ，ＸＩＡＯ Ｇ． Ｍｉｃｒｏ，Ｍａｃｒｏ，Ｍｅｓｏ，ａｎｄ Ｍｅｔ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ＥＢ／ ＯＬ］． （２０１２ － １０ － ０９）［２０２４ － ０４ －
２３］．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ｐｒｏｊｅｃｔ － ｓｙｎｄｉｃａｔｅ． ｏｒｇ ／ ｃｏｍ⁃
ｍｅｎｔａｒｙ ／ ｎｅｗ －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 ｉｎ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ｂｙ － ａｎ⁃
ｄｒｅｗ － ｓｈｅｎｇ － ａｎｄ － ｇｅｎｇ － ｘｉａｏ？ ｂａｒｒｉｅｒ ＝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ａｙｌｏｇ．

［５２］ 叶洁． 新闻记者 ＝ 把关人 ＋ 营销员［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９ － １１ － ２２） ［２０２４ － ０４ － ２３］． ｈｔｔｐ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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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ｃｎ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５０２２５２０．
［５３］ ＮＥＩＬＳＯＮ Ｔ，ＧＩＢＳＯＮ Ｔ Ａ，ＯＲＴＩＧＡ Ｋ． Ｎｏｗ ｈｉｒ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ｅｄｉｔｏｒ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２３，
２４（３）：３６５ － ３８６．

［５４］ ＬＡＤＹＭＡＮ Ｊ，ＬＡＭＢＥＲＴ Ｊ，ＷＩＥＳＮＥＲ Ｋ． Ｗｈａｔ ｉｓ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Ｊ］．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ｆｏｒ Ｐｈｉ⁃
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３，３（１）：３３ －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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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ＡＮＧ Ｂｉｎｇｊｉ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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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ｄｉａ′ｓ ｃｌａｉｍ ｔｈａｔ ″ｎｅｗ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 ｓｅｒｖ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ｍａｓ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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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ｗ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ｅｗ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ｄｏ ａ ｇｏｏｄ ｊｏｂ ｏｆ ｎｅｗ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ｎｅｗ ａｃｔｏｒｓ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ｉｎｔｏ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ｓ ″ｋｅ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ｓｏ ａｓ ｔｏ ｇｉｖｅ ｅｑｕ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ｂｏｔｈ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ｎｅｗｓ ａｎｄ ｅｖｅ⁃
ｒｙｄａｙ ｌｉｆｅ ｎｅｗｓ， ａｎｄ ｐａｙ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ｍｕｔｕ⁃
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ｄｅａｖｏｕｒ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ｌｉｆｅ ｎｅｗ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ｅｄｉａ；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ｎｅｗｓ；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ｌｉｆｅ
ｎｅｗ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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